
自即日起臺中市29區戶政事務所除以現金繳納規費外，只要一張悠遊卡
在手，「嗶」一聲即可輕鬆繳納表列各項戶政規費。

為因應104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之戶籍法第66條之1及第69條規定，內政部於
戶役政資訊系統新增婚姻紀錄、遷徙紀錄及姓名更改紀錄等3種證明書。
一、規費：證明書規費以張數計算，1張新臺幣15元。
二、申請人規定：本人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；本人不能親自申請時，
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。

臺中市政府為體恤民眾申辦印鑑登
記及請領印鑑證明之不便，自 104
年3月3日起臺中市全國首創提供跨
區申辦印鑑登記、變更、廢止及請
領印鑑證明服務：

只要設籍本市之市民，由當事人親
持國民身分證及印鑑章，即可逕向
本市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辦，享有就
近申辦之優質便民服務，歡迎民眾
多加利用。


